
论我国刑法中的紧急避险

高 格

紧急避险 是排除 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之
·

种
,

作 为刑法制度 l
`
Jil 卜马防 l之

、

·

样
,

在我旧 HJl 法

中有明确的规定
。

为 r 正确贯彻实施刑法
,

处理好这方 !6l’ 的案件
,

对紧急避险进行比较系统

深入的研究
,

是有奄要的理论意 义和实践意 义的
。

` 、

紧急避险的概念 与特征

我国刑法第 十八条规定
: “

为 厂使公 J七利益
、

本人或者他 人的人身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

生的危险
,

不得已采取的紧急避险行为
,

不负刑事责任
。

紧急避险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

的危害的
,

应 当负刑事责 f毛; 但是应 , 酌情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

、 ”

根据这
·

规定 可知
,

紧急避

险
,

是指在法律所保护的利益遇到危险而不可能采取其他携施加以避免时
,

不得 已而采川很

害另
·

个较 小权益
,

以保护较大权 益免遭危险损害的行为
。

紧急避险的 l:要特征是
:

第一
,

紧急遇险 行 为的 目的性
。

实行紧急避险的行 为人在 卜观方而的 ! 1的是为 f 使公 共

利益
、

本人或 者他人的人身和其他权利免受 正在发生的危险
。

也就是说足为 r 保护 吏人的 合

法利益而进行避险
,

而 不是为 J
`

保护 林法的利益
。

第二
,

紧急避险 行 为 的限 制性
。

这种限制性 主要表现 为避险行为的采取
,

是在不得已的

情况
一

下
,

不 是在得已的情况 卜
。

卜和寸要求行为人在客观方而不能使避险行为的实 施超过必要

限度
。

第三
,

紧急避 险 行 为的合法 性
。

紧急避险行为是两种合法权益的冲突
,

为 r 保全较大合

法权益免遭损害
,

而不得已损再较小合法权益
。

从外表形式 卜看是 一种危害社会的行为
。

但

是
,

山于紧急避险行为的 日的性 与限制性制约
,

这种行 为在 仁观方而不其有罪过
,

在客观方

酥̀排除社会危害性
,

其性质是合法的
,

不是违法犯 华行为
,

所以
,

不但不 负刑事责 f毛
,

还 应

受到法律的保护
。

有 的同志认为
,

紧急避险行为为 r 保全
`

种合法利益而损害的不是另
`

种 作法利益
,

而

是一种合法利益
,

因而它本来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
,

是一种犯
’

l帐行为
,

应 气负 刑 事 责任
,

只是因为它 的 }j 的是为 了保全合法权益
,

所以才作为 一种免除社会危冉性的情况即不作为犯

错
,

不 负刑事 责任
,

这 与免 .f RJ] 事处分的情况是相似的
。

我们认为这种认识是俄得商抽的
。

我国刑法明确规定紧急避险行为 下负刑事责任
,

是因为紧急避险行为排除
一

r 社会危 , f性
,

不构

成犯罪
。

这与本来构成犯罪
,

只因情 节轻微而免 .f 刑事处分的情况是根本不同的
。

紧急避险

行为不构成犯 1瞬是因为这种行为不具有犯习p的基本特征和犯罪构成的要件
.



我们知道
,

我国刑法理论根据刑法第 {
·

条规定的犯罪定义
,

把犯罪的墓本特征概括为三

个
:

严 重的社会危害性
、

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惩罚性
。

这三个特征是统 一的不可分割的
,

缺
·

个也不构成犯罪
。

从 犯罪构成要件来讲
,

紧急避险行为级然是损害 了一定合法权益的行

为
,

但行为人 仁观方而没有罪过
,

在客观方而又不是实施触犯刑法的应受 刑罚惩罚的社会危

害行为
。

因此
,

紧急避险行为不是犯罪行为而 是排除社会危害性的合法行为
。

换句话说
,

紧

急避险行为几有损杏
·

定 合法权益的情况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不同的
。

犯罪的社会危害性

是 一种严 币的社会危害性
,

与一般违法行为和不道德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具有质的区别
。

犯罪

的社会危害性是 与刑事违 法性
、

应受刑罚惩罚性相结合的社会危害性
。

显然
,

把具有一定社

会危害性的行为都说成是犯罪
,

实际 上是把犯罪 ’ j l卜犯罪的界限混淆 厂
,

是把紧急避险行为

与犯罪行为混淆 厂
。

有的同志又 认为
,

紧急避险行为虽然不是违法犯罪行为
,

但它是不道德行为
,

因为这种

行为损害 r 第止者的合法利 益
。

我们 认为这种 认识也是值得商榷的
。

法律 与道德有联 系又有

汉别
, 一

般讲违法犯罪行为必然是不道德行为
,

合法行为是道德行为
,

不道德行为不一定是

违法犯 作行为
。

社会土义法律与社会主义道德尽管是两个范畴
,

但本质是
·

致的
,

它们 与资

产阶级的法律与道德本质上是不同的
。

因此
,

我国法律 上规定的有利 丁
;
社会 卜义社会的行为

,

应 该说是符合社会 L义道德要求的
。

紧急避险行为保护了公共利益或较人利益
,

是符合爱国

家
、

爱 集体
、

团结友爱等社会主义道德要求的
,

l月此
,

是不应该受到道德上的谴责的
。

山此 可见
,

紧急避险对囚家来说
,

是
一

种爪要的法律制度
,

对公民来说
,

是
·

种应受到

法律保护的 合法权利
,

也是
一

种道德 上的义务
。

二
、

紧急避险的条件

紧急避险 的行为
,

是用损害
·

种 合法权益的方法来保全另 一种遭到危险的合法权 益
,

所

以
,

这种行为要符合一定的条件
,

才能认为是合法的
、

正 当的行为
。

否则
,

就会变成危害社

会的行为
。

从理 论上正确研究与 沦述紧急避险的条件
,

对 于帮助公民正确地实施紧急避险行

为
,

帮助 司法机 关正确定 华与量刑有密切的关系
。

日前刑法学界流行的看法是
,

紧急避险必须 具备 以下条件
:

第 一 必须是合法的权 益受到紧急的危险时
,

为 了防卫这种 合法权益
,

才能 实 行 紧急

避险
;

第二
,

必 须是 正在发生的真实危险
,

而 不是过去的
、

未来的或假想的
,

才能 实 行 紧 急

避险
;

第三
,

必须是在不得已的情况 下
,

即没有其他方法 可以避免危险时
,

才能进行紧急避险
.

第四
,

紧急避险行为不能超过必要限度而造成不应有的危害
。

根据我囚刑法第
一

1
·

八条规定的精神
,

并总结国内外的经验
,

我们认为以上四个条件实际

就是两方而的条件
,

第
· 、

第 二是属于紧急避险的危险方面的条件
,

第三
、

第四是属 于紧急

避险的避险方而的条件
。

下面对这两方面条件进行分别研究
。

紧急避险的危险条件

1
.

必须是合法的权益受到紧急的危险时
,

为 了防卫这种合法权益
,

才能实行紧急避险
。

这个条件说明紧急避险的前提和目的性
。

紧急避险的前提是发生了合法权益受到威胁的危险

状态
,

没有这种危险状态
,

就谈不到实行紧急避险
。

有 了对合法权益侵害的这种 危险状态
,



献有保卫合法权益的 目的和实行紧急避险的需要
。

实行紧急避险行为就是要用影响危险来源的方法
,

或者用破坏他人利益的方法来防止合

法权益受到浸害的 危险
。

因此
,

首先必须 了解形成对合法权益侵害危险的来掉
,

然后才能采

取有效的紧急避险的方法
。

紧急避险的来源有以下四种
:

(一) f l l 」人 I
’

l然的 「! 发力最
。

女fl火灾
、

洪水
、

狂风
、

大浪
、

11!崩
、

地震
、

严 寒
、

酷 异

等等
。

(2 ) 山 于动物的佼袭而造成的危险
。

对此 类危险是否采取紧急避险
,

有二种情 况要加

以区别
:

一种情况是 当受到未加特 殊
、

经常或临时禁 止狩猎的野生动物
,

或不属 J
几

任何人所有的

动物的侵袭时
,

对其造成损害如打死或打伤 该动物
,

是不会发生任何问题的
。

因为这种行为

不牵涉到法律的领域
。

另 一种情况是
,

如果动物的侵 袭是动物的 仁人利川其为授袭的 上共
,

如川狗去咬 人
,

在

这种情况 下
, 二

f以对佼袭实行正 当防卫
,

不发生紧急避险问题
。

再
一

种情况是
,

动物虽属义人所有
,

但是被别人利用为佼袭的 1二其或是没有 人参预 l范进

行浸袭的场 合
,

则对动物的授袭应该实行紧急避险
。

对禁 :Il 狩猎的野生动物加险袭只能进行

紧急避险
,

而不能实行正 当防 卫
,

这是因为受损害的是国家利益
。

( 3 ) 由 于疾病
、

饥饿等特殊情况造成的危险
。

( 4) 山
.

于人的危害祛会的行 为造成的危险
。

无责任能力人
、

幼年人以及普通人在事实错

误的影响 下所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
,

虽然能免除刑事 责任
,

.fll 也能作为造成紧急避险状态

的危险来源
。

一

弓
·

:
一

二遗

紧急避险的危险来源
,

可由人的行为所引起
,

但必须是危害社会的行为即违法行为
·

刁
`

能对之进行 紧急避险
。

对 于合法行为
,

不能实行紧急避险
。

2
.

必须是合法权 益受到 正在发生的现实的危险
,

为 了防 l里合法权益
,

才能实行紧急避险
。

所谓正在发生的现实的危险
,

就不是已经发生并 U
.

终了或 尚未发生以及瑕想的危险
。

在分析 认定是否存在紧急避险的危险状态时
,

不能单从 卜观标准或客观标准出发
,

;叮应

该以
_

L观标准为前提
,

并结合客观标准
。

有的人误 认为有危险存在的事实
,

而采取 r 避险的

行为
,

实际不是紧急避险
,

这种场合的刑事责任问题
, ,

引 11事实错误对刑 事责任的影响的观

点来解决
。

关于正在发生的不是已经发生并终 了或尚未发生的危险
,

应如何分析认定的问题
,

也就

是要解决危险发生的时间和消灭的时间问题
。 、 ·

般 讲危险发生的时 l’ftl 也就是避险的时 l’f小 危

险的消灭时间
,

也就是避险行为停止的时间
。

对危险发生的时间
,

有 人 l三张从进行仪袭预备

开始
,

因为在一定条件下
,

预备行为仍然能造成授害合法利益的直接危险
。

我们 认为
,

从危

险来源是人的危害的行为看
,

一般讲预备行为还不是直接径袭的威胁
,

这时不能算危险实际

发生的时间
,

对预备行为只能采取防御措施
,

不能采取紧急避险行为
。

只有佼袭行为若 手实

施
,

才是危险发生的时间
。

当然
,

在特殊情况下
,

如犯罪预备行为已经结 束
,

犯罪着 手又不

明显
,

但危险的征兆已经明显出现
,

预示着危险即将发生
,

公共利益
、

本人或他人的利益已

经直接 面临危险的威胁
,

并且无法采取其他防险措施时
,

也可以实行紧急避险
。

关于危险的消灭时间
,

有时是在犯罪客体造成某种损害时消灭
,

有时是在犯罪
,
!
,

止时消

灭
。

有时犯罪行为终 了
,

犯罪客体有足以蒙受损失的危险还没有消灭
,

这时 也可以实行紧急



避险
。

例如犯罪未遂的情况 下
,

如果有根据推测浸害将 重艾发生的话
,

仍然 可以实行紧急避

险行为
。

有时在犯罪既遂的状态 下
,

也可以实行 紧急避险
。

例如盗窃犯已窃取 了财物
,

但所有

人还 有夺 l呵财物的机会
,

为 了夺回财物或逮捕 罪犯而损害第
_一

几者的利益
,

如果这种损禽是防

止山
`

J
几

盗窃犯造成损失的必要手段
,

这种损火又比所消除的损失为轻
,

则应认为是紧急避险

行为
。

总之
,

紧急避险状态 下危险的消灭时间
,

应该是侵袭者的行为终 r 之时或 者损害实际

造成之时
。

此外
,

应于剐 l生
,

我 }日刑法规定的紧急避险行为所要保护的合法权益的范围是很 )
` ’

泛的
,

无 论是保护公共利益或保护个人或他 人的合法权益时均 可以实行紧急避险
,

这种被保护的权

益 可以是人身权利
、

财产权利或其他合法权益
。

紧息避险的避险条件

1
.

必须是在不得 已的情况 下
,

即没有共他方法 可以避免危险时
,

才能进行紧急避险
。

所

谓不得已的情况即不能用其他方法避免危险的情况
,

是指在不法佼害危险到来时
,

用不损害 J仁

他合法权益的方法
,

也能够保全而临危险的合法权益
,

就不应 当损 ,.H 其他合法权益
。

如能逃跑

可以保全合法权益
,

就 不应损害其他 合法权益
。

又如货船 在海 卜遇到凤暴
,

不抛掉货物也完

全能够安全驶入避风港
,

船 长就不应 当 下令把货物抛到海 叭
。

如果他盲「l采取抛货的措施
,

就应 当对此承担法律责任
。

紧急避险在不得已的恰况 下所采取的避险方法
,

只看是否必要
,

如果必 支就符合紧急避

险要求
。

至 J“ 所采用的方法能否达到避险的目的
,

对紧急避险的成立没有影响
。

有人认为紧急避险不得 已采取的手段
,

必须是最终的唯一的
一

手段刁
.

是合法的
、

没有社会

危害性的
。

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

紧急避险成 立条件讲的
“
不得 已

、

” ,

是指在危险状态下没有

不造成 其他合法利益损害的 手段时
,

允许采用损害其他合法权益的 手段
,

来保全较大的合法

权益
。

至于消除危险的手段则不是最终 的唯 一的
,

可能有好儿种手段
,

行 为人所选择的
, .

丁能

不是消除危险的唯
一

手段
,

但只要所造成 的损害小于可能发生而已经消除的损害
,

这个行为

就是合法的
。

我国刑法第 卜八条第三款规定
: “

第一款 中关于避免本人危险的规定
,

不适用于职务上
、

业务 :.l 负有特定责任的人
。 ”

所 谓
“
职务上

、

业务上负有特定责任的人
” ,

是指国家赋 .f 某些人

在职务 上
、

业务土负有特定 责任
,

不容许他们借 日危险而不履行自己应负的这种特定责任
。

例如消防队 员不能借 口避免烧伤而拒绝履行救火的职责
,
船 长不能因轮船 失事

,

i衍不顾来各

安全
,

私 自乘救生艇逃走等等
。

但是
,

为 了保护公共利益或他人的合法权 益
,

是可以实行紧

急避险的
。

2
.

紧急避险的行为不能超过必要限度而造成不应有的危害
。

什么是紧急避险行为的必要

限度 ? 刑法 上没有明确规定
。

根据紧急避险的性质 与目的
,

并总结 国内外的 立法与司法经验
,

我们认为这里讲的必要限度
,

应指
:

在紧急避险情况 下
,

用尽 可能小的损害去保全较 大的合

法权益
,

或者说
,

紧急避险行为所引起的损害轻 于所避免的损害
。

因为
,

紧急避险是两个权

益的冲突
,

而这两个权益都是受法律 保护的
,

只能牺牲较小的权益来保全较大的权益
,

对社

会有益
,

才符合紧急避险的 目的
。

如果造成的损害同所避免的损害完全相等
,

从整个社会利益

来 看
,

这种避险行为并没有使社会减少损失
,

因而没有什么意义
。

如果造成的损害比所避免

的损害更大
,

那便是对社会有害的行为
,

是不能允许的
。

这两种情况的紧急避险就是超过 r

必要限度
。



以上两方面的条件即危险条件与避险条件必须结合起来
,

才能认定为紧急避险行为
,

缺

一
方面条件都不能认定

。

三
、

紧急避险与非紧急避险的界限

为了正确认定紧急避险
,

必须将紧急避险与作紧急避险的界限加以区别
。

这喂
_

L要研究

紧急避险与犯罪的界限
、

紧急避险与正 当防卫的界限
。

(一 ) 紧急避险与犯罪的界限

紧急避险与犯罪的界限的内容可以表现在许多方面
,

如对合法行为进行
“
避险

” 、

避险不

适时
、

假想避险
、

不是不得已的 “ 避险
”
以及避险过当等等

,

都会存在紧急避险 与犯罪的界

限问题
。

但是这里仅从 紧急避险成立的条件的角度和犯罪构成的要件来谈紧急避险
`J 犯罪的

界限
。

从紧急 避险条件来讲
,

凡是不具备上述紧急避险条件
,

造成了国家或公民合法权益的损

害
,

情节严 重的
,

都 可以构成犯罪
。

由此 可知
,

紧急避险与犯罪的区别主要是
:

第
· ,

行为

人主观方面有无罪过
;
第二

,

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和社会危害性的程度大小
。

凡是行为人主观方面具有罪过
,

在客观方面实施 r 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
,

就构成犯罪而不是

紧急避险
。

如果行为人主观上没有罪过
,

而是基于紧急避险的目的
,

在客观上虽然实施 r 一

定危害行为
,

就不构成犯罪
,

而是一种紧急避险行为
。

如果行为人土观 L开始没有罪过
,

而

是基于紧急避险的 11 的
,

但在客观上避险超过了必要限度
,

造成不应有的危害
,

即紧急避险

行为所引起 的损害重于所避免的损害
,

这时
,

行为的性质便发生 了转化
,

山合法行为而变为

犯罪行为
,

行为 人主观心理抉态也由避险的动机
、

目的而 变为罪过
。

通俗一点说
,

行为人
一

L

观上是善意还是恶意
,

客观行为造成的危害是否超过必要限度
,

就是区别紧急避险与犯罪的

主要标志
。

例如
,

紧急避险状态是由行为人主观恶意挑拨起来的
,

那么在这种
“
紧急避险

”

状态 下
,

不论侵犯了任何个人利益
,

都应该认为是构成犯罪和应受刑罚处罚的
。

有 一种主张认为
,

虽然行为人主观上有罪过
,

但只要保护的利益大于损害的利益
,

也
.

丁

以认定为紧急避险
。

我们认为紧急避险的目的是为 了消除危险
,

保护较大的合法利益
,

显然

行 为人应该是没有罪过的
。

从刑事立法的精神来看
,

紧急避险同正当防卫等刑法制度一样
,

是否定一切具有罪过的行为的
。

因此
,

行为人是否具有罪过
,

就必然成为紧急避险同犯罪的

区别标志之一
,

承认有罪过的行为也是紧急避险行为
,

就会混淆二者的界限
。

至于在实践 中

个别发生的行为人基于主观罪过而在客观上却保护了较大利益的情况
,

可以作为量刑时的一

种从宽情节来考虑
。

(二 ) 紧急避险与正当防卫 的界限

紧急避险除对 白然力或动物等侵袭之外
,

与正 当防卫一样
,

都是同犯罪作 斗争的手段之

一
,

都是基于保护公共利益和公民的合法权益的 目的
,

为当场排除现实存在的危险侵袭而采

取的紧急措施
。

但是二者又有以下区别
:

1
.

危害来源不同
。

在正 当防卫情况下危害来源于人的侵害
,
在紧急避险情况下的危害来

源不但有人的侵害
,

还有 自然灾害和动物 的侵害
。

2
.

对象不同
。

正 当防卫行为只能对实施不法侵害行为的人实行
,

不能对第三者即未参加

侵害的人实行
, 而紧急避险行为是对第三者实行的

。

3
.

方法不同
。

正 当防卫采用的方法不要求必须是不得已的唯一的方法 , 紧急避险行为只



能在没有其他方法
:

f以避免危险的情况 下
,

不得已时
,

才能采川损火其他 合法利益的方法来

进 行紧急避险
。

刁
.

损害不同
。

正 , 防 几行为引起 的损*
, :

.J’ 以 ’
J 避免的损 * 相适应

,

在特定佑况 卜
,

gfl

使超过所避 免的损 * 也是允许的
; 而紧急避险行为所引起 的拟害必须比所避免的损害要轻

。

在司法实践
.

卜
,

对 r 无 必任能力人
、

幼年人或者在事实错 i吴影响 卜的行为人实施的佼袭

行为是实行紧急避险还是实行正 代防 U 是容易泯淆的
。

关键问题必须 , ll 明实施侵袭行 为者是

否无 责 f手能力人
、

幼年人或在事实错误影响 下行为的人
。

如染明知 . (t 袭 寿是无责任能力人
、

幼年人或 在事实错误影响 下的行为人
,

就不能实行 正 当防 .JI
,

只能实行紧急避险
。

如果不明

知佼袭者是无责任能力 人
、

幼年人或者事实错误影响 下的考t为人
,

贝吐可以实行止 , }!)j . 1j
。

对

无 责任能力人
、

幼年人等的佼袭行为
,

不适川 正 当防 .Jl
,

这是山正 , 防 . Jl 本身的性质 与特点

决定的
。

此 外
,

紧急避险是用损火第 几者的权益的方法来保护较人的合法权益
,

那么
,

第
一 _

二

者利 益受到任犯时
,

是 否
.

叮以实行正当防
_

n 呢 ? 不能
。

l̂l 为紧急避险征合法行为
,

对 合法行

为不能实行正 当防
_

R
。

四
、

避险过当及其刑 事责任

( ) 避险过
’
.

1

避险过当
,

是指紧急避险超过必 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危作的行为
。

所谓超过必要限度
,

如前所述
,

是指紧急避险行为所损害的权 益大 J
几

所保护的权益或者 二者相等
。

只有紧急避险

行 为所损害的权益小 于所保护的权 益
,

才不超过必要限度
。

关 J: 紧急避险行为超过必要限度的界限标准
,

我 }川刑法没有明确规定
,

只能结合实践经

验加以探讨
。

我们 认为
,

从紧急避险行为所损害的权益 与保护权益的人小或相等来区别紧急

避险行为是否超过必要限度
,

是从已经发生的结果来说
。

问题的现实意义是在损害结果没有

发生之前
,

如何判断与掌握紧急避险行为的必 要限度
。

一般说来
,

土要是根识免受正在发生

的危险的性质
、

方法和强度
,

以及所避险的利益的性质来决定
。

关 于避险的 利 益 ( 即 保 护

的利益 ) 与损害的利益的性质
,

是一个复杂问哲
.

;后要作具体分析
。

例如 一般判断财产权益

的大小是根据其财产的价值
,

但有时又
.

J根 据需要缓急
。

如时 , 盛署
,

旅行沙漠一杯之水
,

不必贱于一粒之珠
。 ·

般讲声
`

9’J 生命权利重丁健康权利
,

人身权利艰 卜财产权利
。

但是有时

为 r 保护国家的重大财产
,

也可牺牲个人生命
。

再例如以 }司家利益与个人利益比较
,

闲家利

益大于个人利益
,

但有时如为 了避 负
.

个人生命危险
,

而破坏 了公园的栅栏
,

不能说破坏公园

栅 栏重于个人生命
。

.

实际生活是复杂的
,

所保护的利益 与损害的利益又是 多种多样的
,

有的

是保护 了L日家利益彻害 了个 人利益
,

有的是保护 了个人利益损害
一

r 国家利益
,

有的是保护国

家利益而损害的也是国家利益
,

有的是保护集体利益损害的 也是集体利益
,

有的是保护 个人利

益损害的也是个人利片 因此
,

衡量两个利益的大小与损害的轻 贡
,

就需要对事件的全部情

况加以综合分析
,

然后才能作出正确灼卿断
,

从而确定该种行为是避险过 当还是紧急避险
。

在分析认定紧急避险过当时
,

我们既要看到行 为人的主观与客观有时是一致的
,

主观上

为了保全更大 的利益
,

而实施 了紧急避险行为
,

在客观上确实造成 了较小的损害
,

防止 了较

大 的损害
。

但是
,

还要注意有时主观与客观是不一致的
,

这种不一致 可以表现为两种情况
:

一种情况是
,

行为人主观
_ _

L要以造成较小的损害来防 :Il 较大的损害
,

但 在客观 卜投有防

止
,

或者只防止 了一小部分
,

那么 这种情况是否认定为避险过
“

i呢 ? 例如某 人为 r 防 d几火灾



蔓延
,

拆毁了邻近的建筑物
,

但火焰第向其他房屋并将这终房屋烧毁 了
。

又如某人为 了援救

落水的人
,

强占 了别人的小船
,

但落水的人淹死没有救起
。

有 人认为
,

这种主观 与客观的不

一致
,

如果没有出 自行为人以外的原因
,

则不能认定为 紧急避险而免除其刑事责任
。

我们认

为
,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
,

行为人只要是基于避险的 11 的
,

没有 L观上的罪过
,

即或不认定

为紧急避险行为
,

也不宜追究其刑事责任
。

至于行为人在这种情况下
,

侵犯
一

r 第 三者的利益
,

不能认为是有利于社会的行为
,

可以采取其他方法加以适 当处理
,

如返还原物
,

赔礼道歉以

及赔偿损失等
。

另 一种情况是行为人主观上不是为了防 l卜更大的损害
,

而客观 L 却防 l上了这种 更大的损

害
。

例如
,

某汽车 司机违反劳动纪律
,

行车前喝醉 了酒
,

行
一

车中又违反了交通规则
,

故意从

马路的右边向左边拐
,

却因而碰巧避过 了与不按应走路线迎面而来的汽车碰撞 的 严 重 事 故

的发生
。

司机这种行为虽然在客观上防止 了较大损害的发生
,

但山于他在主观上不是为了防

止损害的 目的
,

因此
,

他的行为还不是紧急避险行为
。

此外
,

·

按照紧急避险条件要求是 在紧急危险的状态 下
,

用损害较小利益的手段保全较大

的利益
,

但有时会发生保全 了这种较人利益同时又 引起 了其他重大利益的损害
,

这时斌要分

别加以认定和处理
。

(二 ) 避险过当的刑事责任

我国刑法第十八条第 二款规定
: “

紧急避险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危害的
,

应当负邢

事责任
。 ”
这就是说

,

避险过当是否负刑事责任
,

必须看紧急避险行为过 当是否造成不应有的

危害
。

紧急避险过当 uJf超过必要限度
,

造成 了不应有的危害
,

意味着紧急避险行为从有利 J
几

社

会到有害于社 会的转化
,

因而行为的性质也由合法行为变为违法行为
,

而且这种违法行为不

是一般的违法行为
,

是应 当承担刑事责任的犯罪行为
。

换句话说
,

避险过 当的行为人 -Jl 备 r

犯罪构成的主观和客观要件
,

在客观上实施 了危害社会的行为
,

在主观 上具有罪过
。

至
一

J
几

紧

急避险过当构成的犯罪
,

行为人的主观罪过是故意或过失
,

则要分析具体案情才能确定
。

紧急避险过当不是一种罪名
,

必须根据避险过当行为所侵害的权益的性质来确定构成什

么罪
。

例如
,

要根据侵犯的是人身权利中的生命权利还是健康权利抑或 自由权利
,

或浸犯的是

财产权利中的公共所有权还是公民个人合法所有权来确定具体罪名
。

我国刑法规定
,

对紧急避险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危害的
, “

应当负刑事责任
, 仇是

应 当酌情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 ” “

应当负刑事责任
` ,

是处理紧急避险过 当行为的一般原则
,

言

内之意是紧急避险过当行为既然构成犯罪
,

就毫无例外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 “

应当酌情减轻或

者免除处罚
” 是在决定紧急避险过当行为承担刑事责任时

,

要考虑由 于紧急避险过当构成 的

犯罪与没有紧急避险过当的犯罪不同
,

对前者按避险过当所定罪名和刑法规定该罪的刑罚幅

度酌情减轻处罚或免除处罚
。

至于哪些情节应当酌情减轻处罚
,

哪些情节应当免除处罚
,

必

须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具体分析而定
。

关于避险过当造成不应有的危害
,

除 了承担一定刑事责任以外
,

对由于避险过当造成的

经济损失是否应该赔偿
,

我国刑法没有具体规定
。

但是
,

根据刑法第三十一条规定
: “

由
:

J 犯

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
,

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分外
,

并应根据情况判处

贻松经扮担失
口 ”

早然
,

由于紧急避险过当造成被害人经济损失的
,

应该对经济损失 卜以赔偿
。


